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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津南区支持企业上市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津南区支持企业上市工作暂行办法》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2016年2月2日
（此件主动公开）
津南区支持企业上市工作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推动我区企业上市挂牌直接融资，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金融局等八部门关于支持我市企业上市融资加快发展有关政策的通知》（津政办发〔2015〕39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就支持我区企业上市工作制定如下办法：
一、支持企业股份制改造、挂牌交易和上市发行股票的财政补助
凡符合条件的企业，在享受市政策资金补助的基础上，由区财政给予下列补助。
（一）对依法设立并以上市挂牌为目的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企业，由区财政一次性补助20万元。支持条件为：企业完成改制时存续一个完整会计年度以上，实缴注册资本达到500万元。
（二）对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或在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完成挂牌的股份有限公司，区财政一次性补助30万元。支持条件为：企业挂牌时存续两个完整会计年度以上。
（三）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成挂牌的企业，区财政一次性补助150万元。
（四）对拟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和境外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经中国证监会和境外证券交易所管理机构正式受理申请材料的企业，区财政一次性补助200万元。
（五）对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和境外证券交易所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企业，区财政一次性补助300万元。
（六）对重组我区上市公司的本地重组企业，或重组外地上市公司并将上市公司迁入我区的本地重组企业，完成重组后由区财政一次性补助500万元。本地重组企业指通过借壳上市方式实现上市目标的本地企业。
（七）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天津股权交易所、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完成挂牌，享受补助的企业，在天津股权交易所、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两个市场转板挂牌的，不再予以支持；已在天津股权交易所、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完成挂牌，享受补助的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实现转板挂牌的，给予补助120万元。
（八）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天津股权交易所、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完成挂牌，享受补助的企业，如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在给予上市补助时扣除已享受的挂牌补助。
原则上企业获得的财政补助资金应安排部分专款用于奖励对企业上市做出特殊贡献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功人员。
二、相关税费、项目用地等情况
津南区企业股改、挂牌、上市涉及相关税费、项目用地等情况时，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金融局等八部门关于支持我市企业上市融资加快发展有关政策的通知》（津政办发〔2015〕39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资金申请流程
符合上市奖励资金申请条件的企业，可凭相关证明材料向区金融工作局提出申请。区金融工作局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初审，组织召开上市奖励资金专题会，提出具体意见，经区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后，由区财政局将资金直接拨付企业，同时由区审计局对上市奖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
本暂行办法由区金融工作局负责解释，自2015年6月15日起施行，2020年6月14日废止。2014年3月28日发布的《津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津南区推动企业上市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津南政办发〔2014〕14号）同时废止。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委各部、委，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
办公室，区纪委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2月2日印发

